 青岛电影学院
外出交流生教学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在籍学生到外校交流学习的学籍管理及学习经历认定，现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我校有学籍且到外校进行交流学习的普通学生.
二、学生选择交流学习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必须是经学校认定并与我校具有正式交流协议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

三、经学校有关部门同意到外校交流前，学生须填写“在籍学生外校交流学习课程审核表”（见附件1），经所在教学单位同意盖章后，报教务处备案。

    四、交流生完成交流学习回校后，其在外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期间所取得的课程成绩需由所在教学单位依据学生所在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成绩和学分认定。具体按照《青岛电影学院课程置换和学分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五、学生外出交流学习期间，漏修的本专业课程，需在剩余学年内自行进行补修，并按照重修程序进行报名、学习、考试，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完成修读。

六、交流生学历、学位取得与我校普通学生执行相同标准。

七、本办法自发布日期起开始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在籍学生外校交流学习课程审核表

附件1：          
                    在籍学生外校交流学习课程审核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年级
	

	专业
	
	层次
	
	班级
	

	交流学校
	
	起止时限
	

	序号
	交流期间本专业本校开设课程
	学分
	交流学习期间拟修读外校课程
	学分

	
	
	
	
	

	
	
	
	
	

	
	
	
	
	

	
	
	
	
	

	
	
	
	
	

	
	
	
	
	

	
	
	
	
	

	
	
	
	
	

	
	
	
	
	

	
	
	
	
	

	
	
	
	
	

	申请人：

年    月    日
	所在教学单位审核意见

(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意见

(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学生所在教学单位，一份与外校成绩单一并留教务处备案。

